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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4民初5252号
杭州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倪

建武诉你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民事裁定书(转普、保全)、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
据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21年12月20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笕桥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925号

张家杰：本院受理原告谢秀文诉被告你及周颖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1、二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
2775000元及利息777134.34元（利息暂计至2021年5月
31日，实际应计算至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
用由二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198号

杭州名港鲜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甘麦饮品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名港鲜园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
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842号

余思源：本院受理原告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与被告余思源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18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583号

何龙：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康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何龙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21）浙0106民初55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397号

林炳：本院受理原告付文娥与被告林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诉调中心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
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613号

浙江中太实业有限公司、陈棋、杭州中太乾实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沈兵、李珺诉被告浙江中太实业有限公
司、陈棋，第三人杭州中太乾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161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995号

刘仕俊:原告杭州九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刘仕
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19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031号

袁野、安顺市稻谷香宴宾楼有限公司:原告石启栋诉
被告袁野、安顺市稻谷香宴宾楼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
20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357号

北京春秋永乐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
州乐读科技有限公司诉你被告北京春秋永乐文化传播股份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2357号]。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566号

冯友銮、冯友付: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被告冯友銮、冯友付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21年11月29
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886号

杭州骨筋小颜美容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陈若冰诉被告杭州骨筋小颜美容咨询有限公司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2886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或者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8601民初506号

杭州景堃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辰艺物流
有限公司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8601民初50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1）浙02民初1508号

王翠、盛远股权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中科盛联集
团有限公司、阜新百年国际赛道城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吕东平、吕
娜、王翠、李江波、盛远股权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中
科盛联集团有限公司、阜新百年国际赛道城发展中心（有
限合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证据材料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12月2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
新审判大楼（宁波市兴宁东路568号）十二号审判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你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按期开庭
并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421号

李志彬（公民身份号码：3307231996****2578）：原
告何光云与被告李志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要求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5000元，利息按照36%国家
最高利息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
24日09时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920号

刘江华（公民身份号码：5224231988****6017）：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诉被告刘江华、宁波捷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中银保险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
民初49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江华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理赔款24900元；二、被
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日内对被告刘江华的上述第一项理赔款在交强险范
围内承担2000元，在商业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22900
元；三、驳回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3元，减半收取
211.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61.50元，由被告刘江华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744号

温玲妹（公民身份号码3303811983****436X）：本
院受理的原告马明冲与被告温玲妹、詹有克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追加被告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
原告借款97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以97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9月15日起计
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二、请求判令由两被告承担因
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6000元，上述1-2项共计
103000元。三、请求判令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
14日上午10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596号

王宜松：本院受理原告俞祖杨与被告王宜松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65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宜松返还
原告俞祖杨价款21925元，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
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
期间）。案件受理费348元，减半收取174元，由被告王宜松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106号

欧阳勇：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10106号]原
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欧
阳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公司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0106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
钱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139号

华金伟：本院受理原告周靖诉被告华金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1213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474号

李桃、段红：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8474号原
告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与被告李桃、段红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8474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
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462号

杜莲芬: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大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
被告杜莲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现定于2021年12月13日
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157号

许胜富：本院受理原告周文文与被告许胜富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81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193号

余海:本院受理原告周沿沿与被告余海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借款30000元，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12月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298号

赵栋（公民身份号码：3303821995****5310）：本
院受理原告陈江达与被告赵栋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6民初42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赵栋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
告陈江达劳务费351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813元，减半收取406.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056.50元，由被告赵栋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086号

陶成晨（公民身份号码：3601221987****483X）：
本院受理原告钱超与被告陶成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
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浙
江移动微法院使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陶成晨归还原告借款
15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陶成晨承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
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
12月2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262号

贺诚（公民身份号码：3425231994****3710）：本
院受理原告梅斌斌与被告贺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偿还欠款人
民币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0日8时40
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916号

朱辉：本院受理原告嵇银燕与被告朱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
求：1.要求被告朱辉返还原告嵇银燕借款21600元；2.去湖
州的交通费6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朱辉承担。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七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七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12月7日09时00分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1民初1752号

王家良：本院受理原告冯春琼与被告王家良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175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
被告王家良支付原告冯春琼货款33000元，并支付自
2021年2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33000元为基数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完毕；二、被告王家良支付原告逢春琼律师费4000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725
元，减半收取362.5元，由被告王家良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922号

张谋：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镇海区骆驼慧海石材经营
部与被告张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原告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石材款
14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14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
7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按LPR计算）；二、请求
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2月14日9时
00分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破申18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杭州通途贝雷钢桥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21年9月17日裁定受理宁波奉化云昊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锦屏律师事
务所为管理人。宁波奉化云昊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2021年11月8日前向宁波奉化云昊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宁波市奉化区中山路2-2号三楼;联系
人:程冠方;联系电话:13486638882、0574-88972568]申
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奉化云昊基础
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奉化云
昊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1月15日14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
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
授权委托书。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938号

成都九牛湖财务咨询有限公司、重庆鑫智辰商贸有限
公司、重庆市瑞泰塑钢门窗有限公司、成都成华中泓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津鸿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都九牛湖财务
咨询有限公司、重庆鑫智辰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市瑞泰塑
钢门窗有限公司、成都成华中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票
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保全裁定。原告诉请：1.五被告共
同支付电子商业汇票本金290175.43元及利息；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9点30分在慈溪市人
民法院机关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961号

大城县垚森印刷材料销售部、金智鑫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
溪市津鸿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大城县垚森印刷材料销售部、金智鑫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
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保全裁
定书。原告诉请：1.四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电子商业汇票
本金300000元、并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
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日上
午九点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机关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868号

方进才：本院受理原告王武义与被告方进才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82民初48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
动履行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836号

肖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租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被
告肖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82民初483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
被告肖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宁波租
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手机剩余买断款1869.40元，并支
付该款自2020年11月1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计算的违约金；二、被告肖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日内支付原告宁波租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实现债
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5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
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7874号
邱纯：本院受理原告徐国达诉被告邱纯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讼当事人须知、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庭审网络直
播规定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13日上午9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机关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813号

鲁刚：本院受理原告陈月珍诉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82民初8813号民事裁定书、（2021）浙
0282民初881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
诉讼当事人须知、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行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你赔偿原告医药费1174.05
元、误工费12600元，合计13774.05元；2.本案诉讼费由你
承担。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12月14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周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168号

李应芝：原告宁波其美漏电保护器有限公司与被告陈
睿、曹畅津、史菊连、李应芝、第三人宁波摩根电器科技有
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商
事案件诉讼须知、庭审直播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
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机关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5175号

周仁溪（公民身份号码：3622011978****485X）：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周仁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51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周仁溪偿还原告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借款本金12968.93元、支付利息、罚息1927.51元（计
算至2021年2月4日），合计14896.44元及从2021年2月5
日起至借款还清日止按月利率11.690625‰计算的罚息，
并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20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理费222元，减半收取
111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61元，由被告周仁溪负担。自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213号

顾兴文（公民身份号码：3205831991****3830）：原
告袁璐诉被告顾兴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849.17元（自
2020年5月7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21年6月8日）；二、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邝亚辉独任审判，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天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余
姚市人民法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836号

绍兴九玖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姚市梦
香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九玖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送达（2021）浙0281民初7836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即时支付原告
货款72000元，并赔偿自起诉日至上述款项实际清偿日
止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中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2
月8日8时40分在本院泗门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5345号

孙大飞（公民身份号码:341281********7757）：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与被告
孙大飞、侯培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
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21）浙0281民初5345号
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一、被告孙大飞在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余姚中心支公司保险金损失2000元；二、被告孙大飞支付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保险金
损失357910元的80%即286328元；三、被告侯培全支付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保险金
损失357910元的的20%即71582元；四、驳回原告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上述第一、二、三项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
内履行。案件受理费6699元，减半收取计3349.50元，由
被告孙大飞负担2683元，被告侯培全负担666.50元。款
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